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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关于收购兴安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制度的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收购靖煤集团所持兴安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意见如下： 

为保住稀缺资质，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控股股东持股的白银兴安矿用产品检测检验有限公司股权并增加出资，我们

事前对公司本次收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实，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节约公

司费用支出，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保障作用，同时，公司保住

稀缺资质，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交易价格以出资金额原价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同意将《关于收购白银兴安矿用产品检测检验有限公司股权并增加出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关于收购兴安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收购兴安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慎审核，

我们认为：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白银兴安矿用产

品检测检验有限公司股权并增加出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 9名非关联董事

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

案。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收购控股股东靖煤集团所持兴安公司股权并增加出资，本次收购有

利于节约费用，确保公司矿井安全、合法、合规生产，存续资质为下一步拓展业

务范围创造条件，本次关联交易收购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交易定价公允，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关联交

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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